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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一节  物权法律制度概述
	【考点1】物★★
	（一）物的概念 
	物是物权的客体。 
	能够成为物权法律制度上的物应当具有以下法律特征： 
	1.有体性。 
	2.可支配性。 
	3.非人格性。 
	（1）人身体的组成部分通常不是物权法律制度上的物； 
	（2）只有当与人的身体相分离的时候才可以作为物。 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各项中，属于物权法律制度上物的是（  ）。
	A.太阳
	B.海域
	C.月亮
	D.星星
	答案：B
	解析：本题考核物权法律制度上的物应当具有的法律特征。《民法典》中规定的物具有如下特点：1.有体性；2
	（二）物的种类
	1.流通物、限制流通物与禁止流通物
	2.动产与不动产
	3.可替代物与不可替代物（该分类仅限于动产）
	4.消费（耗）物与非消费（耗）物（该分类仅限于动产）
	5.可分物与不可分物
	6.主物与从物
	7.原物与孳息物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关于物的种类的表述中，正确的是（  ）
	A.汽车属于可分物
	B.消费物与非消费物的分类仅限于动产
	C.可替代物与不可替代物的分类仅限于不动
	D.文物属于禁止流通物
	答案：B
	解析：① 选项A错误，可分物是指不因分割而变更其性质或减损其价值的物，比如米、酒等，汽车属于不可分物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关于物的种类的表述中，正确的是（  ）。
	A.海域属于不动产
	B.文物属于禁止流通物
	C.金钱属于非消耗物
	D.牛属于可分割物
	答案：A
	解析：本题考核物的种类。选项A正确，不可移动，或如移动将损害其价值的物，为不动产，包括土地、海域以及


